附件3

北京市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汇总表

技术委员会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序号
	本会职务
	姓名
	工作单位
	职务/职称
	从事专业领域
	联系方式
	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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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:在备注中用“√”表示换届调整的委员。换届调整委员数（含届中调整）应不少于新一届技术委员会委员总数的1/4。
北京市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组成情况说明
	序号
	委员组成要求
	是否符合
	情况说明

	1
	技术委员会由委员组成，设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。委员应当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，可来自企业、教育科研机构、有关行政主管部门、检测及认证机构、社会团体、消费者等。
	
	

	2
	行业主管部门应作为公共利益方参与本行业技术委员会工作。
	
	

	3
	技术委员会委员由21-39人之间的单数组成，其中主任委员1人，副主任委员不超过5人。
	
	

	4
	主任委员由本行业领域技术专家担任。
	
	

	5
	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不得来自同一单位。
	
	

	6
	同一单位在同一技术委员会任职的委员不得超过3名。
	
	

	7
	委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原则上应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；

（二）熟悉并愿意从事标准化工作，具有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；

（三）所在技术委员会章程规定的其它条件。
	
	

	8
	主任委员、副主任委员原则上应具有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。
	
	

	9
	具有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委员比例不得低于委员总数的3/4。
	
	

	10
	技术委员会秘书处设秘书长1人、专职秘书若干，可设副秘书长。秘书长、副秘书长应当由委员兼任。
	
	

	11
	秘书长应当是秘书处承担单位人员，原则上应由在职人员担任。
	
	

	12
	换届调整委员数（含届中调整）应不少于新一届技术委员会委员总数的1/4。
	
	

	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：


